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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
《仲裁條例》 (第 609 章 )  

 

《 2019 年 仲 裁 （ 委 任 仲 裁 員 及調 解 員 和 決 定 仲裁 員 人 數 ）

(修訂 )規則》  

 

 

引言  

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(“ 仲 裁 中 心 ” )根 據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（ 第

6 0 9 章 ） (“ 《 條 例 》 ” )第 13 (3 )條 行 使 權 力 ， 在 獲 得 終 審 法 院 首

席 法 官 批 准 後 ， 制 訂 載 於 附 件 的 《 201 9 年 仲 裁 （ 委 任 仲 裁 員 及 調

解 員 和 決 定 仲 裁 員 人 數 ） (修 訂 )規 則 》 。  

理據  

免收費用的酌情權  

2 .  根 據 《 仲 裁 （ 委 任 仲 裁 員 及 調 解 員 和 決 定 仲 裁 員 人 數 ） 規

則 》 （ 第 6 09章 ， 附 屬 法 例 C） （ “ 《 規 則 》 ” ） 第 13 ( 1 )條 ， 仲

裁 中 心 目 前 收 取 港 幣 8 , 00 0元 以 行 使 其 在 《 條 例 》 第 2 3( 3 )
1、 2 4

2及

3 2 (1 )
3條 下 作 為 原 先 定 下 的 指 定 機 構 的 任 何 職 能 。 《 規 則 》 沒 有

提 供 法 律 依 據 允 許 仲 裁 中 心 免 收 費 用 。  

3 .  為 了 減 少 當 事 人 在 低 額 仲 裁 中 根 據 《 規 則 》 尋 求 仲 裁 中 心

作 出 指 定 或 決 定 的 費 用 ， 仲 裁 中 心 希 望 能 夠 獲 得 酌 情 權 ， 在 行 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根據《條例》第 23(3)條，由仲裁中心決定仲裁員人數。 

2
 根據《條例》第 24 條，在規定須委任的仲裁員未被委任時，由仲裁中心委任仲裁員。 

3
 根據《條例》第 32(1)條，在規定須委任的調解員未被委任時，由仲裁中心委任調解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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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條 例 》 下 的 職 權 時 可 免 收 費 用 。  

4 .  仲 裁 中 心 目 前 的 計 劃 是 在 總 爭 議 額 於 港 幣 兩 百 五 十 萬 以 下

的 仲 裁 中 行 使 《 條 例 》 的 所 有 職 權 時 可 一 次 性 收 取 港 幣 8 , 00 0元 的

費 用 。  

5 .  該 建 議 將 為 當 事 人 選 擇 香 港 作 為 仲 裁 地 提 供 更 強 的 誘 因 ，

並 與 政 府 促 進 香 港 成 為 國 際 法 律 和 爭 議 解 決 服 務 中 心 的 政 策 相 吻

合 。  

6 .  仲 裁 中 心 建 議 修 訂 《 規 則 》 第 6( 2 ) (b )、 8 ( 2 ) ( b )、 10 (2 ) ( b )、

1 3 (1 )條 及 附 表 中 表 格 1、 2及 3中 的 第 7項 以 及 加 入 第 13 ( 2 A)條 。  

7 .  當 該 建 議 得 到 實 施 ， 仲 裁 中 心 打 算 公 布 有 關 確 定 收 取 一 次

性 費 用 案 件 種 類 的 標 準 的 進 一 步 詳 情 以 及 相 關 付 費 程 序 。  

送達請求或申請  

8 .  《 條 例 》 第 10條 對 在 仲 裁 程 序 中 書 面 通 訊 的 投 遞 方 式 以 及

收 到 的 時 間 作 出 了 規 定 。 《 規 則 》 目 前 包 含 與 《 條 例 》 第 10條 不

一 致 的 條 文 。 仲 裁 中 心 建 議 修 訂 《 規 則 》 中 第 6( 3 ) (a )、 8 ( 3 ) ( a )以

及 1 0 (3 ) ( a )條 ， 要 求 一 方 按 照 《 條 例 》 第 10條 將 其 向 仲 裁 中 心 尋

求 指 定 或 決 定 的 請 求 向 另 一 方 送 達 。  

9 .  仲 裁 中 心 亦 建 議 刪 除 《 規 則 》 中 第 6 ( 4 )、 8( 4 )和 1 0(4 )條 的

規 定 ， 即 就 送 達 請 求 或 申 請 （ 視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） 而 言 ， 雙 掛 號 郵

遞 即 屬 妥 善 送 達 。 這 些 條 款 引 起 了 對 雙 掛 號 郵 遞 是 否 《 規 則 》 下

唯 一 允 許 送 達 請 求 或 申 請 的 方 式 的 疑 問 。 正 如 上 文 所 述 ， 修 訂 已

清 楚 規 定 ， 有 關 的 請 求 或 申 請 須 按 照 《 條 例 》 第 10條 的 要 求 送 達 。  



- 3 - 

 

時限  

1 0 .  《 規 則 》 包 含 了 在 仲 裁 中 心 進 行 指 定 或 作 出 決 定 前 允 許 當

事 人 發 表 意 見 或 提 供 資 料 的 時 限 （ 見 《 規 則 》 第 7( 4 )、 9 ( 3 )、 9( 5 )

和 11 ( 4 )條 ） 。 仲 裁 中 心 希 望 透 過 建 議 新 加 的 第 13 A條 獲 賦 權 ， 在

任 何 有 關 個 案 的 情 況 有 充 分 理 由 支 持 下 ， 可 修 訂 這 些 時 限 。 仲 裁

中 心 不 得 修 訂 當 事 人 已 議 定 的 任 何 時 限 。  

仲裁中心繼續程序的酌情權  

1 1 .  《 規 則 》 中 的 部 分 條 款 要 求 仲 裁 中 心 在 某 一 時 限 屆 滿 後 進

行 指 定 或 作 出 決 定 （ 見 《 規 則 》 第 7 (4 )和 9 ( 6 )條 ） ， 但 其 他 條 款

在 類 似 的 情 況 下 卻 賦 予 仲 裁 中 心 酌 情 權 （ 見 《 規 則 》 第 9 (3 ) 和

1 1 (4 )條 ） 。 仲 裁 中 心 希 望 獲 賦 予 酌 情 權 ， 以 決 定 在 某 個 時 限 屆 滿

後 是 否 或 如 何 進 行 指 定 或 作 出 決 定 。 請 見 對 《 規 則 》 第 7 ( 4 )和 9( 6 )

條 的 修 訂 。  

1 2 .  仲 裁 中 心 亦 藉 此 機 會 修 改 錯 別 字 ， 將 《 規 則 》 的 附 表 中 表

格 2第 4項 “ 委 任 仲 裁 員 ” 的 提 述 改 為 “ 決 定 仲 裁 員 人 數 ” 。 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1 3 . 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：  

刊 登 憲 報  二 零 一 九 年 五 月 十 七 日  

提 交 立 法 會  二 零 一 九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 

生 效 日 期  二 零 一 九 年 八 月 一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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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響  

1 4 .  擬 議 的 修 訂 旨 在 減 少 當 事 人 在 以 香 港 為 仲 裁 地 的 低 額 仲 裁

中 尋 求 仲 裁 中 心 作 出 指 定 或 決 定 時 產 生 的 費 用 ， 並 改 善 仲 裁 中 心

在 《 條 例 》 下 行 使 職 權 的 程 序 。  

1 5 .  擬 議 的 修 訂 將 提 升 香 港 作 為 仲 裁 地 的 吸 引 力 ， 並 進 一 步 鞏

固 香 港 作 為 主 要 國 際 法 律 及 爭 議 解 決 服 務 中 心 的 地 位 。  

查詢  

1 6 .  如 對 擬 議 的 修 訂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可 向 仲 裁 中 心 秘 書 長 S a rah  

G r imm er女 士 提 出 （ 電 郵 地 址 ： s g r im mer @h ki ac . o r g） 。  

 

 

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 

 

2 019 年 5 月 15 日  

mailto:sgrimmer@hkiac.or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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